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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人  
張健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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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潔文小姐  

 
 
經辦人／部門

 
I. 確認通過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755/07-08號文件 ] 
 
  2007年 11月 30日會議的紀要獲確認通過。  
 
 
II. 殘疾人士的就業機會  

[立法會CB(2)912/07-08號文件 ] 
 
2.  小組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載於

附件 )。  
 
代表團體的意見  
 
3.  各團體的代表促請政府當局與政府資助機構、

法定團體及私人公司合作，為殘疾人士提供更多就業機

會。他們的主要意見及建議綜述如下  ⎯⎯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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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訓練和就業服務  
 

(a)  應進一步支援殘疾人士，以提升其就業能力，

例如提供有關溝通、社交及面試技巧的訓練，

並設立基金資助殘疾人士持續進修和接受職

業訓練。 

 

(b)  職業訓練局 (下稱 "職訓局 ")轄下 3間技能訓練

中心提供的課程應迎合就業市場的需要。  
 
(c)  勞工處提供的求職服務涵蓋的工作屬低技術

及勞工密集類別。應增加多元化的工作種類，

以切合具有不同才能的殘疾人士 (尤其是高學

歷殘疾人士 )的興趣。  
 
(d)  應定期公布殘疾人士失業率，以反映支援殘疾

人士求職的措施是否有效；亦應公布特殊學校

畢業生、修畢職訓局技能訓練中心全日制課程

的學生的就業率。勞工處應為每一名殘疾人士

備存終身就業紀錄。  
 
(e)  應加強培訓教師、職訓局導師及勞工處展能就

業科人員等前線工作者，讓他們加深認識各類

殘疾，從而提高就業選配的成功率。勞工處應

與各技能訓練中心合作，為中心的學生提供就

業安排及支援服務。  
 
( f )  應繼續推行青年大使計劃，因這計劃提供機會

予 參 加 者 (包 括 有 特 殊 學 習 困 難 的 青 少 年 )學
習公開就業所需的技能。 

 

(g)  應延長政府資助機構或法定團體發展社會企業

的資助期。為加強社會企業的競爭力，應給予

社會企業租金優惠，使他們能夠在交通方便的

地點經營。 

 

就業配額和稅務優惠 
 

(h)  應立法實施殘疾人士就業配額制度。這制度應

以循序漸進方式推行，由政府帶頭在各政策局

及 部 門 為 殘 疾 人 士 制 訂 聘 用 政 策 和 就 業 指

標，政府資助機構、法定團體及私人企業則陸

續跟隨。舉例而言，每家公司或機構每聘用 50
名僱員，便應聘用兩名殘疾人士。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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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政府當局應指明，政府各政策局及部門所採購

的外判服務，應聘用某個百分比的殘疾人士。 
 
( j )  應提供稅務優惠，鼓勵私人公司聘用殘疾人

士；亦應設立就業援助計劃，協助僱主購買所

需的器具，方便殘疾人士在工作間執行職務。 
 

學徒計劃  
 

(k)  政 府 當 局 應 積 極 接 觸 政府資助機構和法定團

體的高層管理人員，鼓勵他們給予殘疾人士工

作機會。應要求獲得最多資助的 50家政府資助

機構和法定團體設立殘疾人士學徒試驗計劃。

在這計劃下，參加者將獲提供訓練及工作，為

期約 6個月。對於成功完成計劃的殘疾人士，有

關的政府資助機構或法定團體應優先考慮聘用

他們填補合適的空缺。類似的學徒計劃亦應在

規模最大的 50家公眾上市公司推行。  
 

公眾教育  
 

( l )  政府當局應加強公眾教育，讓市民加倍認識各

類殘疾人士 (包括智障、視障、患有自閉症及

有特殊學習困難的人士 )的需要和能力。  
 
跟進  
 
4 .   勞工及福利局曾在 2007年 12月就政府資助機構

和法定團體聘用殘疾人士的情況進行跟進調查，委員對

調查結果深感失望。委員認為，提供職業訓練予殘疾人

士的最終目的是促進他們就業。為達到這目的，委員認

為有需要引入殘疾人士就業配額制度，而在實施的初

期，應把政府資助機構和法定團體聘用殘疾人士的指標

定於 2%。  
 
5 .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  
 

(a)  研究可否從每家政府資助機構和法定團體的每

年資助額中扣起 2%，待他們達到聘用殘疾人士

的目標才發放該筆款項。至於僱員人數少於 50
人的政府資助機構和法定團體，當局應要求他

們 運 用 2% 的 資 助 額 以 兼 職 形 式 聘 用 殘 疾 人

士，以及採購由殘疾人士提供的服務；  
 
(b)  提供勞工及福利局在 2007年 12月向政府資助機

構和法定團體進行的跟進調查的資料，包括受

訪者名稱及其回應，以及未有回應的政府資助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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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和法定團體的名稱。政府當局應提供是項

調查首次涵蓋的約 1 000所公營學校所作的回

應的概要；  
 
(c)  探討向私人公司提供稅務優惠的可行方案，以

鼓勵他們聘用殘疾人士，並提供資料說明海外

地區在這方面的做法；  
 
(d)  不時編製及發表殘疾人士失業統計數字。委員

察悉，政府統計處進行的調查所載述的殘疾人

士就業綜合報告將於 2008年年中發表；  
 
(e)  提供資料，說明過去 3年在 3間技能訓練中心修

畢全日制課程的學生的就業情況；  
 
( f )  提供全盤資料，說明培訓及再培訓殘疾人士的

計劃，以及為此撥出的資源，當中須包括僱員

再培訓局現時及將會提供的服務的資料；  
 
(g)  考慮成立跨部門小組，負責協調及監督為殘疾

人士提供的訓練；  
 
(h)  檢討向展能就業科登記的殘疾人士的個人檔

案保留期；及  
 
( i )  探討可否在電視、電台及相關網站的宣傳短片

／聲帶中廣播有關聘用殘疾人士的節目。  
 
 

III .  其他事項  
 
下次會議日期 

 
6.   委員同意在 2008年 2月 25日的下次會議上，討

論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非華語少數族裔的兒童提供教

育的議題，以及學前教育學券計劃對特殊幼兒中心的影

響。  
 

[會後補註：遵照主席的指示，上述會議改於

2008年 4月 3日上午 10時 45分舉行。 ] 
 
7 .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12時 5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8年 3月 19日  



 
附件  

研究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  
提供寄宿學額、高中教育及就業機會的有關事宜小組委員會  

會議過程  
 

日 期  ： 2008年 1月 28日 (星期一 ) 
時 間  ：上午 10時 45分  
地 點  ：立法會大樓會議室A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00000 - 
000944 

主席  歡迎各代表團體及概述先前會議

提出的事項。  
 

 

000945 - 
001538 

主流教育自閉

學童家長會  
 

陳 述 意 見 [ 立 法 會 CB(2)964/ 
07-08(08)號文件 ] 

 

001539 - 
002003 

學前弱能兒童

家長會  
陳 述 意 見 [ 立 法 會 CB(2)964/ 
07-08(01)號文件 (修訂本 )] 
 

 

002004 - 
002439 

香港特殊學習

障礙協會  
陳 述 意 見 [ 立 法 會 CB(2)964/ 
07-08(02)號文件 ] 
 

 

002440 - 
002923 

恒康互助社  陳 述 意 見 [ 立 法 會 CB(2)964/ 
07-08(03)號文件 ] 
 

 

002924 - 
003304 

香港失明人協

進會  
陳婉嫻議員  
主席  
 

陳述意見  

003305 - 
003559 

香港復康聯盟  
 

陳述意見   

003600 - 
004020 

香港失明人互

聯會  
 

陳 述 意 見 [ 立 法 會 CB(2)964/ 
07-08(04)號文件 ] 

 

004021 - 
004403 

「 爭 取 殘 疾 人

士就業配額制

度」聯盟  
 

陳 述 意 見 [ 立 法 會 CB(2)964/ 
07-08(05)號文件 ] 

 

004404 - 
004810 

香港復康聯會

／香港社會服

務聯會  
 

陳 述 意 見 [ 立 法 會 CB(2)964/ 
07-08(06)號文件 ] 

 

004811 - 
005031 

Andy CHIU先生  陳 述 意 見 [ 立 法 會 CB(2)912/ 
07-08(02)號文件 ]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05032 - 
005824 

周梁淑怡議員  
主席  
香港復康聯會

／香港社會服

務聯會  
政府當局  

周梁淑怡議員關注到，有需要為有

不同類別殘疾的人士提供不同的

支援措施，並發展社會企業，促進

殘疾人士就業。  
 
袁志海先生回應時表示，政府資助

機構和法定團體一直與僱主保持

聯絡，並會繼續舉辦各類講座及活

動，因應殘疾人士的不同才能推廣

聘用殘疾人士。  
 
康復專員回應時表示，當局的康復

政策是為有不同類別殘疾的人士

提供適切的職業康復訓練。政府當

局自 2003年起已撥出資源予非政

府康復機構發展社會企業，為殘疾

人士提供工作機會。當局亦舉辦了

多個頒獎典禮，以表揚開明僱主及

傑出殘疾僱員。  
 

 

005825 - 
011054 

主席  
政府當局  

康復專員回應代表團體的意見時

表示  ⎯⎯  
 
⎯  部分歐洲國家曾實施殘疾人

士就業配額制度，但證實並不

成功，現今的國際趨勢是為殘

疾人士加強職業訓練和就業

服務，以及深化公眾教育，使

社會接納殘疾人士；  

⎯  2007《香港康復計劃方案》已

將特殊學習困難列為殘疾類

別之一。政府當局將加強公眾

教育及宣傳計劃，提高社會人

士 (包括負責為有特殊學習困

難 學 生 提 供 職 業 訓 練 的 教

師、導師和專業人士 )對特殊

學習困難的認知；及  

⎯  在 3間 技 能 訓 練 中 心 修 畢 全

日制課程及準備求職的學生

當中，約有 70%至 80%都能找

到工作。當局會定期檢討技

能訓練中心的訓練課程，以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確保課程切合就業市場的需

要。政府當局會提供資料，

說明技能訓練中心的學生在

過去 3年的就業情況。  

高級勞工事務主任 (展能就業 )回
應時表示，勞工處展能就業科正

在 與 香 港 電 台 (下稱 "港 台 ")合 力

製作 5集節目，講述殘疾人士成功

就 業 的 個 案 。 該 節 目 將 準 備 就

緒，可於 2008年 3月在港台的網站

及勞工處的 "互動展能就業服務 "
網站播放。應主席要求，高級勞

工事務主任 (展能就業 )答允探 討

可否透過電視及電台的宣傳短片

／聲帶播放該節目。  
 
首 席 行 政 主 任 ( 招 標 ) 回 應 時 表

示，政府的採購政策建基於公平公

開競爭的原則。各政策局及部門可

靈活地透過局限性投標，採購聘用

了殘疾人士的非政府機構和社會

企業所提供的服務。當局現時推行

一項先導計劃，邀請符合資格的社

會企業優先競投 38項政府清潔服

務合約，涉及的金額合共約1,700萬
元。另外，社署亦備存了一份非政

府康復機構名單，以便與各政策局

及部門合作，透過局限性投標，為

非政府機構物色適合的服務合約。 
 
助理署長 (康復及醫務社會服務 )
回應時表示，康復服務市場顧問辦

事處聯同政府物流服務署，為各政

策局及部門舉辦簡報會，以加深他

們 對 殘 疾 人 士 各 方 面 才 能 的 認

識，鼓勵他們透過局限性投標，採

購社會企業的服務。  
 

011055 - 
011851 

主席  
張文光議員  
李卓人議員  
政府當局  

有 201家政府資助機構和法定團體

就 2007年 12月的跟進調查作出回

應，但當中只有 17家公布聘用殘疾

人士的統計數字，張議員對此感到

失望。他建議政府當局從政府資助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機構和法定團體的每年資助額中

扣起 2%，待他們達到聘用殘疾人

士的目標才發放。  
 
康復專員回應時表示，康復諮詢委

員會認為，對於未能達到聘用 2%
殘疾人士的目標的政府資助機構

或法定團體，削減其資助額並非合

適的措施。然而，她答允向康復諮

詢委員會轉達張議員的建議，以供

考慮。  
 

011852 - 
012520 

李卓人議員  
主席  
政府當局  

李議員對康復諮詢委員會的意見

感到失望。該委員會認為，假若削

減未能達到 2%目標的政府資助機

構和法定團體的 2%資助額，將會

影響他們為殘疾人士提供的服務

的質和量。他建議政府當局立法實

施殘疾人士就業配額制度，並且

編製及發表殘疾人士失業率，以

反映實際情況。  
 
康復專員回應時表示，政府統計

處 曾 考 慮 主 席 就 此 事 提 出 的 建

議，並在 2007年進行的調查中蒐

集這方面的資料。調查結果將於

2008年年中發表。  
 
康復專員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

對政府資助機構和法定團體目前

聘用殘疾人士的數字極感失望。政

府當局會繼續與政府資助機構和

法定團體的高層管理人員商討如

何改善這情況。  
 

 

012521 - 
013156 

余若薇議員  
「爭取殘疾人

士就業配額制

度」聯盟  
主席  
政府當局  

余議員問及提供稅務優惠以鼓勵

私人公司聘用殘疾人士的運作安

排。張健輝先生答稱，在海外的司

法管轄區，配額制度通常與提供稅

務優惠一同實施，私人機構如達到

聘用殘疾人士的目標，即可獲減低

利得稅。余議員要求政府當局研究

這方面的可行方案，並提供資料

說明海外地區的做法。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康復專員及首席行政主任 (招標 )
答允向有關政策局及部門轉達余

議員的建議，以供考慮及回應。  
 

013157 - 
013720 

張文光議員  
主席  
政府當局  

張議員建議政府當局公布下述政

府資助機構和法定團體的名稱：未

有就跟進調查作出回應、未有參考

公務員隊伍的經驗制訂聘用殘疾

人士的政策和程序、未有訂定聘用

殘疾人士的指標，以及未有在年報

內 公 布 聘 用 殘 疾 人 士 的 統 計 數

字。他表示，立法會秘書處近期已

達到 2%的目標。  
 
康復專員回應時表示，勞工及福利

局 在 2007 年 12 月 進 行 跟 進 調 查

時，已強調議員關注殘疾人士的就

業情況，並表明可能披露從政府資

助機構和法定團體收集得來的資

料。她答允跟進此事。  
 
康復專員回答主席時表示，當局將

於 2008年 3月向小組委員會提交涵

蓋公營學校的跟進調查綜合報告。 
 

 

013721 - 
014312 

李卓人議員  
政府當局  

李議員詢問，當局將採取甚麼措

施，針對未有聘用目標人數殘疾人

士的政府資助機構和法定團體。他

建議就所有政府資助機構和法定

團體聘用殘疾人士的指標定於2%。 

 

康復專員回應時表示，勞工及福利

局會就張議員扣起 2%資助額的建

議，諮詢康復諮詢委員會。  
 

李議員詢問，當局撥出多少資源為

殘疾人士提供與就業有關的訓練，

並要求當局成立跨部門小組，負責

協調及監督為殘疾人士提供的訓

練。康復專員答允作出書面回應。 
 
高級勞工事務主任 (展能就業 )回
應時闡釋在展能就業服務下為殘

疾人士提供的支援措施。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14313 - 
014524 

張文光議員  
政府當局  

張議員建議，當局亦應要求僱員人

數少於 50人的政府資助機構和法

定團體，運用其 2%的資助額聘用

兼職殘疾人士或採購由他們提供

的服務。康復專員答允考慮此建

議。  
 

 

014525 - 
015852 

學前弱能兒童

家長會  
Andy CHIU先生  

吳瑞芳女士認為必須設立殘疾人

士就業配額制度，而提供稅務優

惠可促進殘疾人士就業。她強調

有需要改善殘疾人士接受的培訓

及再培訓、為每一名殘疾人士備

存終身就業紀錄、提供租金優惠

以促進社會企業發展，以及為有

較高學歷或才能的殘疾人士提供

合適的工作。 

 

CHIU先生陳述意見，並建議透過

媒體及互聯網播放相關節目，以

推廣聘用殘疾人士。  
 
康復專員回應時表示，僱員再培

訓 局 一 直 為 殘 疾 人 士 (包 括 學 歷

及 才 能 較 高 的 殘 疾 人 士 )提 供 再

培訓課程。應主席要求，康復專

員答允提供這方面的資料。  
 
高級勞工事務主任 (展能就業 )回
應時表示，勞工處會依循規定的程

序保存個別殘疾人士的就業選配

檔案。主席認為，勞工處應檢討

向展能就業科登記的殘疾人士的

檔案保留期。  
 

 

015853 - 
020057 

主席  主席扼要重述委員的建議，並要求

政府當局作出書面回應。  
 

請參閱紀要
第 5段  

020058 - 
020203 

主席  主席簡介未來路向及下次會議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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